
退
會
注
意
事
項 

一
、 

依
據
社
會
團
體
法
令
彙
編
三
、
工
商
團
體
財
務
處
理
辦
法
第
七
章
財
務
及
會
計
處
理
第
十
九
條
工
商
團
體
會
員

繳
納
之
各
項
費
用
，
於
退
會
時
，
不
得
要
求
退
還
。 

二
、 

依
彰
化
縣
物
理
治
療
師
公
會
章
程
第
三
章
第
八
條
、
第
十
一
條
：
會
員
得
以
書
面
向
本
會
聲
明
退
會
。 

三
、 
請
將
書
面
聲
明
填
寫
完
畢
之
後
寄
至
公
會
：500

彰
化
市
華
山
路37

號9

樓
，
公
會
將
出
具
退
會
證
明
書
寄
至

通
訊
地
址
。 

四
、 

加
入
其
他
縣
市
物
理
治
療
師
公
會
時
，
請
持
前
項
退
會
證
明
書
前
往
辦
理
。 

 

彰
化
縣
物
理
治
療
師
公
會
退
會
聲
明 

茲
因
本
人
欲
轉
往            
執
業/

歇
業
，
擬
退
出
彰
化
縣
物
理
治
療
師
公
會
，
謹
依
彰
化
縣
物
理
治
療
師
公
會

章
程
規
定
，
提
出
書
面
聲
明
退
會
，
請
予
核
准
，
並
請
知
會         

物
理
治
療
師
公
會
及
相
關
衛
生
主
管
機
關
。
本

人
了
解
會
員
退
會
之
後
，
不
再
繼
續
享
有
會
員
權
益
，
並
不
得
要
求
退
費
。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 
 

 
 
 

 
 
 
 

 
 
 

 
 
 

 
 

             

此
致 

彰
化
縣
物
理
治
療
師
公
會 

退
會
申
請
人
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

簽
章) 

原
會
員
號
碼
： 

通
訊
地
址
： 

中

華

民

國

 

年

 

月

 

日 


